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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见
近年来，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增大，高校毕业生人数增加，毕业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。为切实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，提高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水平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2]19号）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制定本意见。

　　        一、提高认识，增强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责任感
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。毕业生就业工作，是关系社会政治稳定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，关系到学校的发展与稳定，我们要从实践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，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提上重要工作日程。要提高认识，统一思想，全面落实毕业生就业工作 “一把手”工程。学校有关部门、单位要充分认识毕业生就业的严峻形势，增强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责任感、使命感、紧迫感和主动性，切实加大工作力度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努力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    

二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切实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
（一）以毕业生就业为导向，树立新的发展观。在制订和实施学校发展规划中，要强化毕业生就业导向意识，充分考虑就业因素，将毕业生就业率作为确立学科发展，专业建设和学校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，在安排各学科专业招生计划时，与毕业生就业率适度挂钩。要积极做好社会人才需求调研工作，根据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变化，及时调整人才培养规划，积极推进专业设置、学科结构、培养模式、课程体系、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，拓宽专业适应性，努力把临床医学、精神医学、预防医学、护理学、药学等建设为特色专业。
（二）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“一把手”工程建设。学校主要领导对毕业生就业工作亲自挂帅，院系书记是本单位毕业生就业工作第一责任人。对毕业生就业工作实行目标管理，建立毕业生就业工作责任制。做到任务明确，责任落实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积极促进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开展，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率。
（三）加强毕业生就业基地建设。充分利用各地校友会的资源，设立毕业生就业基地，进一步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。研究制定《毕业生就业基地管理办法》，鼓励各院系走出去校门，加强联系，为毕业生牵线搭桥，主动占领行业就业市场。

（四）学生就业工作主管部门要研究制定年度毕业生就业工作计划，组织召开毕业生就业招聘会，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。要坚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，做好毕业生各项就业服务工作。要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规范化建设，研究制定《济宁医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与奖惩办法》，建立毕业生就业工作考核制度和奖惩机制。
三、加强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

（一）坚持学生自主就业、市场调节就业、学校促进就业的指导思想，将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的建设作为学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，，形成学校领导、职能部门、院（系）领导、辅导员以及专业教师组成的毕业生就业工作服务体系。加大毕业生就业工作经费投入，充实和加强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队伍，加强学校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建设，要做到场地、经费和人员编制“三到位”，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，推进就业指导和服务全程化、全员化、专业化、信息化。
（二）加强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。规范就业指导工作行为，提高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水平，建立健全就业工作人员培训制度，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职业生涯规划以及政策、心理等方面的咨询工作，帮助毕业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择业观；按照教育部规定，将就业指导课列为大学生必修课。积极创造条件，组建就业指导教研室，加大就业指导课教学力度，分年级开展就业指导工作，使就业指导工作贯穿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，建立从学生入学到毕业的全程就业指导服务体系。继续加大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的力度，改进现有网络服务功能，通过网络快捷、准确地向毕业生提供更多、更有效的就业需求信息。

四、加强毕业生教育工作

在广大毕业生中，积极开展成才观和就业观教育。教育毕业生正确面对就业形势新变化，转变思想观念， 树立“先就业，后择业”的思想，树立行行建功，处处立业的观念。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西部、到基层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。要营造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良好氛围，对到西部地区、艰苦行业就业的毕业生，颁发《荣誉证书》，并予以适当物质奖励。鼓励引导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，认真组织落实“三支一扶计划”，促使更多的毕业生到基层建功立业。 积极采取措施，做好贫困家庭毕业生的帮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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